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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普法 精准送达
嘉兴推出“精准普法一件事”擦亮新时代法治宣传“金名片”

|5版 |

导读

通讯员 姚晴佩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去年9月1日，在充满活力的衢州智造新城，

智造新城人民法院正式揭牌，并于当年10月7日

起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作为新设立的法院，智造

新城人民法院聚焦营造“全国一流、全省领先”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目标，扛起服务保障全市“招商

引资主平台、工业强市主阵地、经济发展主引擎”

的法治担当，推出一系列司法举措服务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为衢州持续擦亮最优营商环境“金

名片”贡献力量。

收案3290件，结案2948件；其中办理涉企

案件1604件，办理执行案件663件，执行到位金

额6084余万元……一年后，这家崭新的法院交

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加强法治保障
助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衢州智造新城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重点企业1100多

家，主要发展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高端装

备、生命健康等五大产业集群。作为一家服务

国家经济技术和高新产业的法院，智造新城法

院与其他基层法院的不同，直观地体现在涉企

案件的办案数上：一年来，该院结案的2948件

案件中，涉企案件为1604件，占54.42%。如何

加强对企业的法治保障，成为该院要直面的首

要课题。

（下转7版）

厚植营商环境法治沃土
护航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衢州智造新城法院履职一周年交出优异成绩单

“藏蓝”护秋收
武义县公安局紧扣辖区农业生产特

点，探索创新“共富警务”机制，依托“四季

守护”模式，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将警力下

沉至田间地头，开展治安巡逻、反诈宣传、

矛盾调解、打击犯罪等工作，全力守护乡村

好“丰”景。图为近日民警走进果园，向果

农宣讲反诈知识。

通讯员 王国仙 摄

本报记者 王乃召 通讯员 林靖宸

本报讯 近年来，铁路运输客流量不断上升，旅客间因座椅调节、小

孩吵闹、手机外放等产生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如何及时有效地对当事

人开展劝导、调解工作？10月23日，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与温州市

瓯越调解中心举行“瓯越调解上列车”签约仪式，借助专业律师的力量调

解列车旅客纠纷，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升级影响旅客出行安全感、满意度。

“瓯越调解上列车”服务项目由杭州铁路公安处与温州市司法局共同

牵头，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与温州市瓯越调解中心具体实施。双方

通过吸纳律师这一法律专业力量，充实列车调解员信息库，借助库内律师

乘坐列车出行的机会，作为独立公正的第三方，利用自身法律实务知识及

调解经验，及时、就地调解旅客间的矛盾纠纷。目前，在库律师已超700

名，他们凭借自身专业的法律素养和实务经验，更加容易获得当事双方旅

客的信赖，将成为公安机

关主持调解外、更显“柔

性”的选择。

（下转2版）

“瓯越调解上列车”，
700多位律师已就位

本报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市闻

本报讯 消费者要转让健身房会籍

卡，商家要收取手续费；消费者在家政

APP服务平台下单，服务过程出现损害，

平台表示不承担赔偿责任以及任何责任分

担义务；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下单成功后，商

家一概不支持退改……生活中，消费者会

遇到不少这样的“霸王条款”。这些条款往

往利用合同格式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

费者责任，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

10月23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召开

全省消费合同格式条款治理情况通报会。

今年以来，浙江在全省开展新兴、热点领域

合同格式条款专项治理，以“霸王条款”整

治为“小切口”，推动消费领域合同纠纷的

“大治理”。本次专项治理覆盖医疗美容、

运动健身、家政服务、平台消费、及时配送、

旅游出行、研学培训、留学中介等消费领域

的8个热点行业。

专项治理行动中，全省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综合运用行政建议等措施，对审查发

现使用“问题”格式条款的214家经营主体

逐家开展行政约谈，指导整改“问题”格式

条款861条，依法清除“霸王条款”179条，

实现“问题”格式条款全部闭环处置。

例如，在医疗美容领域，某医疗美容机

构在术前告知书中使用如下格式条款：“就

医者或其监护人承诺如实告知患者个人情

况及既往病史，否则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

不良后果，本院概不负责。”市场监管部门

依法督促经营者在该协议中删除“本院概

不负责”表述,修改“自行承担”表述。在运

动健身领域，某运动健身机构在运动健身

协议中使用如下格式条款：“若会员因个人

特殊原因预先将本人名下会籍卡转让他人

时，经本会所审核确认后予以办理转让的，

将收取会籍卡总费用的20%作为转让手

续费。”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督促该经营者在

协议中删除“将收取会籍卡总费用的20%

作为转让手续费”的表述。等等。

严查“问题”格式条款的同时，浙江省市

场监管局还强化行政指导制修订合同示范

文本。围绕“社会关注的焦点”“消费者投诉

的热点”和“政府监管的难点”问题，该局配

合指导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持续推进合

同示范文本制定修订工作，不断丰富示范文

本种类。“参照合同示范文本订立合同，不仅

有利于保障合同各方当事人权益，避免产生

合同纠纷，还有利于节约合同各方当事人的

时间和经济成本、规范签约履约行为，提升

交易安全。”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市场合同处

负责人表示，“我们推广这些合同示范文本，

也是给经营者、给行业提供范本，给他们参

照使用提供便利，也督促他们合规经营，共

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本院概不负责”？删除！
我省专项整治新兴、热点领域“霸王条款”


